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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沧州大化 600230 *ST沧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婧

电话 0317-3556143

办公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20号

电子信箱 caiwu@czdh.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887,553,303.93 6,372,663,011.19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40,600,077.94 3,573,386,052.07 4.6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03,512,183.02 583,170,156.43 10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925,220.96 -164,686,20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640,702.55 -166,405,86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380,492.07 -159,254,96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70 -4.76 增加9.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79 -0.39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79 -0.399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10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5.50 190,467,424 0 无

陈武峰 未知 1.53 6,421,884 0 未知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磐沣嘉利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71 2,971,482 0 未知

石日超 未知 0.65 2,712,300 0 未知

辛艳敏 未知 0.58 2,416,340 0 未知

罗益壮 未知 0.45 1,900,054 0 未知

熊国连 未知 0.45 1,877,508 0 未知

舒珂 未知 0.31 1,300,000 0 未知

朱毓芳 未知 0.28 1,156,600 0 未知

罗宝兰 未知 0.26 1,092,3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

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230�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2021-40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

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吨） 销售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TDI 81,770.49 84,133.29 104,663.08

离子膜烧碱（32%浓度） 242,335.74 193,676.64 7,989.05

二、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1年半年度

平均售价（元/吨）

2020年半年度

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例（%）

TDI 12,440.15 8,945.46 39.07

离子膜烧碱（32%浓度） 412.49 454.44 -9.23

进入2021年，公司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走势，及时了解TDI国内外主要装置生产运行情况，从1

月份开始结合市场变化，比国内工厂同期价格结算高出400-500元/吨，引领带动市场整体向好氛围，到

3月初TDI市场价格已上涨到18,000元（含税）。进入4月份后，市场价格呈现缓慢下滑态势，下游观望情

绪浓厚，以消耗库存为主，月末价格快速下滑至14,500元/吨（含税）。 5、6月份TDI市场需求依然低迷，

特别是受国外疫情反弹、海运费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出口受阻，进而导致国内供应量增加，TDI价格持

续下滑，下探至13,000元/吨附近（含税）。 公司调整销售策略，确保在价格相对高位加快、加大出货量；

并围绕周边高利润区域销售为主，不断提高散水占比，同时通过海陆联运方式扩大销售半径。

2021年国内液碱价格一直处于近几年来最低水平， 上半年市场价格在460元/吨—550元/吨 （含

税）之间震荡。

2、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21年半年度

平均采购价（元/吨）

2020年半年度

平均采购价（元/吨）

变动比例（%）

甲苯 4,740.59 4,171.90 13.63

天然气 1.95 2.09 -6.70

2021年上半年甲苯市场价格先扬后抑，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由于国内新增产能释放以及相关纯苯

价格的强势上涨，导致国内甲苯进口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年内调油端需求出现较大幅度回落，限制市

场涨幅，下半年在供需基本面缓慢提升的情况下，价格大概率将呈现上涨趋势，但年末新增产能集中，市

场区域化差异增加。 当前国际油价及相关纯苯价格涨至高位，给予甲苯市场一定的托底作用。 市场等待

需求端跟进，而往年8-9月份为下游调油需求旺季，或将给予市场一定支撑，因而预期下半年市场价格

上涨概率较大。

三、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春秋电子 603890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振杰 吕璐

电话 0512-57445099 0512-57445099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益德路988号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益德路988号

电子信箱 zhangzj@chunqiu-group.com zhangzj@chunqiu-group.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530,006,638.24 4,281,737,886.22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5,838,810.75 1,785,429,170.51 8.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059,393,442.71 1,358,507,174.66 5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287,077.76 138,115,887.98 2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2,621,700.80 131,457,753.70 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170,907.02 -22,674,574.91 612.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1 8.57 增加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6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6 19.4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6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薛革文 境内自然人 36.99 144,380,880 0 质押 79,520,000

成都交子东方投资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38 21,000,000 0 无

薛赛琴 境内自然人 5.34 20,854,400 0 无

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13 8,307,692 0 无

蔡刚波 境内自然人 1.12 4,379,320 0 质押 1,850,000

张振杰 境内自然人 0.87 3,403,986 117,250 质押 1,390,000

陆秋萍 境内自然人 0.68 2,673,600 112,560 无

魏晓锋 境内自然人 0.55 2,143,680 112,560 无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悟空蓝海源饶1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2,000,000 0 无

魏银艳 境内自然人 0.45 1,747,4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90� � �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2021-056

� �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113577� � �债券简称：春秋转债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

预留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暨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3,153,35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8月11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9年5月28日，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7,500,00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144名激

励对象共计6,375,000股；预留部分1,125,000股，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激励计划一年内确定激励

对象。

2、2019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核实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9年5月28日至2019年6月6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2019年6月6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关于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6月1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核实苏

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5、2019年7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第二届董事会以2019年7月22日为授予日，将首次授予权

益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144人调整为103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由原6,375,000股调整为5,

465,000股，授予价格为4.96元/股，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完成了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7、2020年6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根据《激励计划》，原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为1,125,000股，由于公司实施了2019年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转增股份，以公司总股本273,985,000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4,797,000元，转增109,594,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383,579,000股。 根据《激励计划》，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

间，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如发生增发新股情形，公司不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 经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1,125,000股调整为1,575,000股。

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第二届董事会以2020年6月10日为授予日，向32名激励对

象授予了预留部分的1,575,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7.61元/股。

8、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完成了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9、2020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确认《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5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共计为2,400,090股，约占公司

当时股本总额的0.62%。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

意见。 上述股份于2020年8月6日上市流通。

10、2020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有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78,000股不得解锁，由

公司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

应的法律意见。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11、2021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了离职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68,760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

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5月27日完成了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12、2021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的议案》，确认公司实施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和预留

部分第一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24人（其中首次授

予部分94人，预留部分3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共计为3,153,35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

总额的0.81%。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和

预留部分第一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和股份上市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律师

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

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3%；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自预留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

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的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

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授予登记日为2019年8月2日， 预留授予部分授予登记日为

2020年7月2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限售期已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体条件及达

成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达成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 满足解锁

条件。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

为：以2018年度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基础，2020年度净利润增长不低于40%。

注:（1）上述“净利润”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

本次及其他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2） 在本激励计

划有效期内通过收购行为新增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其经营结果不纳入业

绩考核范围，需剔除相关公司的经营结果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2020年度，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46,465,072.12元人民

币， 较2018年度净利润增长126.91%，

完成业绩考核目标。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结果为根据公司相关绩效考核规定由其所在部门

或业务单元对其个人绩效考核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考核结果与激励对象对应的

个人层面系数见下表：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N） 个人层面系数

90分（含）以上 100%

60（含）-90分 30%+(N-60)/30*70%

60分以下 30%

若公司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达成，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个人层面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本次拟解除限售的

124名激励对象考核成绩均符合当期

全额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限售期

已满，各项解锁条件均已满足，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均已成就。 本次对3,153,350股进行解

锁。

三、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1、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共计124人，其中首次授予部分94人，预留授予部分30人。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53,350股，约占总股本的0.81%，其中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2,390,850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762,500股。

3、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熊先军 董事、副总经理 168,000 55,440 33%

2 陆秋萍 董事、财务总监 168,000 55,440 33%

3 叶全响 董事 168,000 55,440 33%

4 王海斌 副总经理 168,000 55,440 33%

5 魏晓锋 副总经理 168,000 55,440 33%

6 张振杰 董事会秘书 175,000 57,750 3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015,000 334,950 33%

二、其他激励对象（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

首次授予部分 6,636,000 2,055,900 30.98%

预留部分 1,575,000 762,500 48.41%

合计 9,226,000 3,153,350 34.18%

注1：经公司2020年5月12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273,985,000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4,797,

000元，转增109,594,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83,579,000股。 公司以2020年5月27日为股权登记

日实施了权益分配，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2）。 上表中的股数系经转增股本调整后的股数。

注2：上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后，仍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1年8月11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3,153,350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到的截至2021年7月30日的股本数据,本次变动前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6,379,150 -3,153,350 3,225,8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3,928,148 3,153,350 387,081,498

总计 390,307,298 0 390,307,298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

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此次解锁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中相关规定，未发生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124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参与股权激励计划或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3、公司业绩层面，首次授予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的业绩考核目标为：以2018年度公司实现的净

利润为基础，2020年度净利润增长不低于40%。 公司2020年度的业绩已达到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条件中

公司业绩层面考核要求已成就。

4、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绩效考核办法对124名激励对象在

2020年度进行了工作绩效考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124名激励对象已达到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解除

限售条件中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已成就。

5、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124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期内按规定解除限售，同意公司为

其办理相应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手续。

七、监事会书面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124名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况，其解除限售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董事

会后续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手续。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

期限均已届满，各项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解除限售对象及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并已经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本次解除限售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尚

需公司统一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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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4日在昆山市张浦镇益德路988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

30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革

文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21-055），供投资者查阅。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董事陆秋萍、熊先军、叶全响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公司实施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24人（其中首次授予部分94人，预留部分30人），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共计为3,153,35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81%。董事会认为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在解除限售期内，办理本次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

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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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4日在昆山市张浦镇益德路98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30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

事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个珺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3人，

实到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

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1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21-055），供投资者查阅。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实施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和预留部分第一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24人（其中首次授予部分94人，预留部分30人），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共计为3,153,35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81%。

监事会对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124名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况，其解除限售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

董事会后续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及预留部

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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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对截至

2021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2104号《关于核准苏州春

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3,42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23.72元，募集资金总额812,41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 人民币71,748,631.13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40,661,368.87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年12月6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950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明细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740,661,368.87

减：募投项目支出 701,723,375.38

其中：2018年募投项目支出 511,979,487.00

2019年募投项目支出 98,165,304.89

2020年募投项目支出 84,039,324.66

2021年01-06月募投项目支出 7,539,258.83

加：理财收益 17,201,227.65

其中：2018年理财收益 12,500,648.22

2019年理财收益 3,017,402.72

2020年理财收益 1,683,176.71

加：利息收入 2,752,336.40

其中：2017年专户利息收入 94,050.02

2018年专户利息收入 1,154,448.53

2019年专户利息收入 833,227.49

2020年专户利息收入 616,607.40

2021年01-06月专户利息收入 54,002.96

减：手续费支出 33,762.22

减：补充流动资金 46,000,000.00

截至2021年6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857,795.3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苏州春秋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

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

储、运用、变更和监督不存在违反《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况。

公司于2017年12月,连同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分别与募集资

金存放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花桥支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张浦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

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于2018年3月,连同全资子公司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经纬” ）、保荐机

构东莞证券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9年8月，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接替东莞证券完成对春秋电子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东兴证券、春秋电子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张浦支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东兴证券、春秋电子、春秋电子的全资子公司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该等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该等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花桥支行 8112001012700371647 200,000,000.00 己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张浦支行 1102232129000143727 317,378,000.00 9,578,433.5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张浦支行 51396500000163 32,537,368.87 3,279,361.8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512903911210106 190,746,000.00 己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405014549080000103

2

己注销

合计 740,661,368.87 12,857,795.32

三、本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

表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新建研发中心（昆山）主要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节省利息费用，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

顺利开展提供流动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4.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东兴证券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可循环滚动使

用。 截至2021年0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尚在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6.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7.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8.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结项后的除尚

未支付的项目尾款之外的节余4,6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

规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5日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4,066.14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753.9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70,172.3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其他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

投入金额

(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增365万套笔记本电

脑（PC）精密结构件及

450套精密模具的生产

项目（昆山）

否

31,

737.80

31,

737.8

0

31,

737.80

672.1

8

28,

050.27

88.38

2020.0

8

-529.

27

不适

用

否

年新增300万套笔记本

电脑精密结构件智能产

线及210套精密模具智

能产线项目（合肥）

否

19,

074.60

19,

074.6

0

19,

074.60

—

19,

378.60

101.59

2019.0

7

2,

711.57

是 否

新建研发中心（昆山） 否

3,

253.74

3,

253.7

4

3,253.74 81.75

2,

328.31

71.56

2020.0

8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

否

20,

000.00

20,

000.0

0

20,

000.00

—

20,

415.16

102.0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74,

066.14

74,

066.1

4

74,

066.14

753.9

3

70,

172.34

94.74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年增365万套笔记本电脑（PC）精密结构件及450套精密模具的生产项

目（昆山）未达到实际效益主要原因为：（1）2018年开始公司厂房搬迁

对投建、生产经营效率有所影响；（2）该项目主要客户三星产业链重新

布局影响生产效率，并使部分产品销售单价有所下降；（3）搬迁影响以

及公司建设进度推迟、产能逐步释放导致业务成本增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实智能 股票代码 0024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天朗 李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达实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达实大厦

电话 0755-26525166 0755-26525166

电子信箱 das@chn-das.com das@chn-da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26,763,246.64 1,344,924,174.08 1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2,889,434.81 138,003,913.15 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42,094,043.19 136,632,853.67 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3,379,560.15 -66,928,661.62 -323.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3 0.0722 18.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6 0.0714 1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4.77% 0.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361,418,793.98 7,992,937,125.05 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85,289,840.06 3,092,138,235.93 3.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磅

证券代码：002421�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21-032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30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2021年8月4日上午采取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会议由董事长刘磅先生主持，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9人，其中董事吕枫、独立董事陈以增、庞兴华以通讯方式表决，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2421�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21-033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30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于2021年8月4日上午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

议室，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继朝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4日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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